2012年申请专业免试情况说明

参加我院2011年本科专业考试的考生,专业排名（绘画类、设计类、书法）在本大类招生计划10%以内（含10%）的考生（不含史论专业和专业免试生），第一志愿报考我院，如由于文化成绩未被录取，2012年可免试专业（录取结束后，如未被其他院校录取，请将专业合格证复印件、本人申请、1寸照片一张于2011年10月寄至我院，我院将发放专业免试通知单）。
申请专业免试的学生须达到以下分数:

绘画类最低分为276.9分；

设计类最低分为279.1分；

书法类最低分为273.4分。
